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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

民

部

長

公

佈

M

低
微
乙
職
位
。.

i  

莫H
之
職
位
。係
代
表 

蘇̂
 出
席
國
際
和
甲
原
子
緒 

用
途
委
貝
會
。彼
係
伊
一九 

六0
年
九
月
担
任
此
職
。 

於
蘇
共
黨
第
廿
二
屆
黨

六
千
至
匕
干:
軍
隊
。顧
間 

及
技
術
人
員
等
。已
辨
田
北 

越
抵
達
親
共
之
寮
能
區
。 

雖
然
停
戰
界
線E
有
衝 

突
。可
是
並
不
是
指
出
會
有 

大
衝
突
或
大
戰
爭
之
重
發
。 

寮
國
三
國
國
際
髒
泰
團 

之
三
名
代
表
。印
0
加
及
波 

蘭
於
昨
日
石
飴
間
乘 
(8赴
北 

越
作
旅
行
。

:
據
該
晏
国
會
之
陵
旨
人 

謂
。該
三
代
襄
之
赴
北
越
。 

只
係
一 N
旅
行
。而
絕ater  

永
珍
政
府
指
控
北
越
軍
隊
越 

遇
界
線
之
事 
#6關
。

尼印上荷闌事 
和平門仍画開 

印
尼
京
。部
加
達   

«-H
 

路
透
船 
。印

..$ 總
統
莎
卡 

諾
己
經
自
焚
最
代
秘
書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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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
來

作

 

宀

組

織

再

擴

標a
■

■

代
表
大
會
中
莫
洛
托
一
天
被
指 

責
之
後
。莫
洛
托
属
便
於
十 

一
自
十
二
日
由
維
以
氣
这
囘 

P
來
與
够
饿/

孟
其
熏 

」籍
06留
*
，？
1:、4 

〒
j
滞
栾
部
聲
『昆
日
 

一
宣
佈
。•莫
氏
返
維
也,
繼
任 

&?8$̂
$m̂
 

.鹿
維
渡
舖
學
宙
舞<
。6
 

外
交
部
及
政
府
均
拒
絕
談
論 

l̂f̂
ŵ
^̂
 

前
認
基 @
理
竞
匿
産
逐
受 

■
到 <
折&
丁二二  

-e-w
 

，」
今
3
莫̂
料
書
廣
播 

羅
必
咨
地.这
共
産
無
鎖
袖
們 

,
。在
莫
斯
科
舉
行
之
會
議
已 

■
終
結
不
骸
電
合
饗
聲
明 

三
日
之
會
曾0.
結
敏
鑄
通®
 

款
行
第
tf'y
一
届
至
畲
會
中
通 

迎
之
議
案6
.

二《
: 

來
令
到\
民,

稲
衝
勣
不
一~ 

據
西
方
破
第
关
嵐
之
專 

家
們
認
爲
。S
r

敲
係
日= 

加
面
之
驳
偶
會
議 
.0福
等
認 

爲
蘇
輝
理
算
氏
镰
叶
於
中
間0

+

尤M
氏
靜
。飯
凍
蘭
進
行
和 

談
知
畿
内
取
問
受
門
仍
然 

打
開
。星

硯
五
晚
分
蘇
卡
諾
總
；

星 期 六

移

民

上

訴

一

加
时
。奧
太
瓦
产
九a
  

ao拿*
y:電
。星
曲
五b
F

期
之
臨
令
人
芯
意q
唯
一
、
政
策 

公
佈c

係
移
民
部
科
化
大
人«
m
9

二
月
一
日@
實.可
修
來
加
专
以
移
民Z
普
程
度
。.
辭
致
皆
尤M
H
W

而
今
目
該

技
術
？其
個
人7
我
能
带#

。、而
並
非
以
膚
自
感"
家
來
僧
標
単
而
將
以
前
之
歧
視

-•■書
披
霹
魔
炉
彘
談
之
門
仍
、 

一绿
打
関6
®

能
麻
令
到
變
方

法
令
除
去
。

化
夫
人
部
長
同
诗
公
怖*
移
民E
訴
牖
之
組
懒
再
帽
握
天
。M?S.
。编鶴二 

個
獨
立
之
横
構
。.移
民
都
宣
貝
。像
不
能
抽
羊
卷
及
影
61-9
而
每
個
人
均*E#

来
向
上
訴 

局
上
訴0

能
函
以
和
中̂

3

而
解
决. 

，之
，

，，二
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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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4

色
印
尼
小
袖
發w
瞥
，一 

» 此
新
條
例
；下 •。擧
凡
該
尊
中M
 人
有
特
别
侖
術
;OM.
舉
其
他
偽
金
8
 者
；宙
6

倫
音
帝

.<-..
-$ 瞥
醇
基一

4

寮三親王協議 
將立混合政府 

瑞
士
日
內
瓦
十
几
日
路 

透
it電
。寮
中
立
親
王
宋
氏 

。於
今
日
在
此
間
公
佈
，彼 

與
其
他
兩
名
寮
國
之
親
王
。 

，巳
琳
達
到
混
合
政
府
部
長
之 

協
賊
。而
此
協
歸
曾
令
到
寮 

國
將
來
和
平
之
鞏
固
基
石C 

宋
親
王
與
親
右
親
王
本 

安
氏
及
親
左
親
王
叔H
舉
行 

會
議
後
。而
向
記
著
發
表
上

4
防

。 若
符
令
加&
2

須8
。便
可
以
申
請
來
即
。故
此
很
:5|:之
亞
罪
a
及
南
事
之
人
民
。若
，—

，
毓
畿
樓
魅
凄
成
国

6219

等
有
此
資
格
。均
可
以
来
履
一
而
將
彼
等
來
加
之
盧
口
播
大

一向 »
立
之
薫/
朗
不 

許A
/

喉:•
條
件•
1

，
育
能
何
名
外
蓋
附9
 

例?
健
康
行 8
 等
等
而
已
：
一

與栢鍚闌印度鲁譽施82

蘇
芸
諾 

.&j
月
五
日

加
國
最
近
與
印
度
。耗
國
备
腕
訂
定
之
特
別
條
約
。 

每
年
准
許
各  

<!> 人
來
加
。仍
爲
総
續
施
行■
可
是4
新
條
例 

之
下
。此
條
的
根
本
上
不
須
要
。若
做
等
有
政
词
番
格
。則 

仍
然
可
以
在
限
制
敢
目
之
外
。而
申85

來
加
。化
部
長A
。 

凡
係
漁
合
加
閥
規
后
之
敎
育
。技
術
及
能
力
増
单
之
該
等
罐

此
。係
表
示
。
一個人 
荷
飾
金
軍 6
 播
動
擊
況
印
『 

尼
te 聲
整
件o
w-已.靠

一 

起r
印
尼
、墨
黄
怒
情
横

不
論
U
之
膚
色
。
“籍
如
何 

。偷
骨
個
能
符
合
此
條
件0

十
二 

二月號 十 第 冗 豈 日頁

811 可
以
育
資
格
來 
to 
。

to义 »
。倘
若
一
個
具
：
行
動
。 

痛 

有
杆
資
格
，人
。若
彼
父 

•
但
彼
制
。蛇
敢
句
閣F
 

母
。岳
父
母
、或
未
婚
妻
。
保
證
，我
會
養
之
能
力
。 

在
加
而
係
加
籍
公 %
者
。均

^
^
^

資
格
之
人
申
睛

.來
如
6
証
該9
勲
請
彳
加
，國 

人
民
。中
須
要
於
該
移
民
抵 

@
 加
國
之
伊e
給
予 
一 種
保 

證
之
經
濟
供
應
，直
至
該
移 

民
能
何
養
活
自
己 4
止
。

■
1

8?
答
覆
辟
氏/
質 

問
小
謂1

：§
覺
得
首
先
修
改 

/
例
。給
下
笳
等 
一
個
工
作 

之
構
自"
與
該
等
受
1-11 影
响 

之
人
民
商
議 
径
。始
於
一 

個
適
當
之
時
期
。來
作
必
需 

之
松
氏
法
，•
之
修
改
。才
算 

公
平
。

-
京
人
民
係
可
以
移
民
來3
。 

其
中
一
項
最
近/
倏
例 

。你
爲
該
等 
ti-
一 苛
以
下
之 

- 
加
國
藉
母
親
之
私
生
兒
女
亦. 

，
准
來 
50。

前
自
由
黨
移
国
部
总
辟

人
有
此
神
資
格
而
入
小 ̂
 者 

。則
不
論
彼
寻
之
原
來
或
藉 

或
任
血
地
區 
均
有
化
權
利 

.

傲8
^
?
^
^
^
 

仔
0
會
改
善
秀
前
受
墨. 

歉
迎
地
匾
之
人
民
。有一  

®--

在
聯
合
吸
田
面6

恚示一 

出
蘇
卡
諾@
統
自
答
允
了
一

述
之 8
論
後
謂
，

望
我

.
♦
?
:
1

， 

名利 碌利鈍辟一一 
高一0二二幺一 

度五二

"** 價目表 

SH
f n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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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㈱
於 
一
目
底 Z
時
。將
源 

L

個
統
一
之
寮
回
俨
声
團
。 

來
此
間
參
加
十
四
國
寮
政
治 

會
議
。若

寮
國
組
織
混
會
政
府 

。中
立
窺
王
麻
氏
會
成
爲
該 

政
府7
首
相 
對
於
混
合
內. 

閣
組
織
。詳
頂
淡
遊
味 
麻 

該 5
 制
任
孫
破
凍
吐
方 

國
家
。用
整
力
或
谑
使
徜
等. 

S

ltr 間
舉6
會
議
宀
討
論
混. 

合
政
展
之
組
織
方
法
。
一、 

-̂$sryss$s«l<̂
s_,)ss5-M-/ 

杜緬尼加近訊一 

， 

杜緬一Ss^  城
如
日
。( 

美
聯
社
電 

<).: 
秋
跳
含
新
政
府: 

現
在
由
本
納
整
之F
持
曰+ 

開
始
倣
等
之
民
主
化
杜
国
之•

每 月

每 季
半 年

氏
謂
。/
政
府
？答
應
修
改
一
很
公
平
之
横
會
。來
別
入
户

曲
鲁
备
度
氏
來
色
二
。
「反
對
黨J

之毋一 

則
要
求
恢
復
若
干
史.

國
求
牛
。

以
前
酸
凡
亞
洲 
中
國 

人
。H
本
人
。印
度
人
及
近

移
民
法
。骸
法
侯
縛
胡
擇
選 

民/
直
任
最86

放
在
移
出
局 

声
之
身
上
。而
該
黄
阡
即
使
一

准許代
調
停
人

—希
赛
能
夠
台
泡 

荷
蘭
將
新
畿
內
用
交
給
印
直 

印3

匕駐骡，
圆
代
表
虬 

於
昨h
披
虚
展
摩
氏
會
肥 

星
期
日
飛
郷
此
般
o.-.拉
專
也 

(Ssa
外
交
备
之■
為
顧
間
。一 

一 强
曾
經
於
大
會
所
辯
論
印
厘 

與
荷
蘭
關
係
笹 
代
表   

6L

一林主

0

>
 

宀
各 

5

地

義
。而
年
青
之
蛛
恥
公
民
。 

則
要
求
採
用
西
方
若
干
主
義 

之
理
想
。而
克
氏
係
夾
於
中

此二0
。 

姓十十九 
度六
五二一 八一一 

余
一 路 約一

會
委
員
會
亦
不
能
轉
移
之
一
東
非
酎
用
西
印
度8
島N

人

彼
註
。移
民
部
長
已
經 

幹
出
了
她
權4
內
最
传
之
中 

，但
是
此
新
條
例
，貝
係
將 

前
政
府
之
條
例"
予
若
十
乙 

修
改
rfn成
。

民
。均
受
到
限
制
。而 M
近 

與
印
度
。栢
均
用
錫
蘭
成
注 

之
每
年
入
加
跌
額
。作
爲
改 

善N
1

。但
是
仍
未
盡
善
。 

彼
謂
。今
次
之
條
例

滿 三 地藩 可
市

埠
多 

名
度 

高 4-  
度
九

二4

溫 

十卓元4  
度

間
G

西
方
外
交
家
特
别
指
出 

。最
沂
蘇
政
府
之
而
動.
着 

不
多
陷
入
於
停
頓
状
態
。此. 

係
表
示
出
不
久
撤
來 0 
蘇
部 

內
部
行
將
發
生R
大
力
變
動 

。此
係
暴
風
兩
來
臨
尊
之
絕 

时
甲
靜
之.1

刻o;

^
™
,

—

^―

 

英相往謁女皇 
英
京
。倫
敦
、臭
伽
社
電 

。英
首
相
喜
米
徐•
昨
日
飛 

往
女
遼
之
緬
村
別
肇
宮
一 

見
女
戛
。而
報
吿
宓
與 

棚
理
阿
丹
拿   

-.2 談
超
經
過
， 

.政
府
腐
員
認
實
。此 
151 

親
常
之
南
初
職
现" 

4
?
5
>
7
?
?
2
1
?
5
5
7
 

寮國還有衝突 

•• 
寮
國a
永
珍
美
砲
於
電 

e

西
浮
軍
事
季
蒙
鹿
昨
十
八 

点
報
吿$

.<>•联
囲
之
停
也
界 

線
正
。城
在
已
叶
開
始
越
來 

.•越/
>-■
突6

V;

十五三一一 

四
三
十
九

8

X
 

"
墨 家

五 元 二 五

十一
十 元 毛

4

，
三
五
二
二 

一度 

十十十一一 

♦s/>̂
>?>z</>z-7?̂
- 

♦*s**̂
v̂**v**\**s*x*  - 

>
-
太
陽
照
帽
週
末(
一 

豚
一 
繼
相
嚴
寒
髙
廿 

一 
八
度
低
十
二
度 

氣~
高
温
度 
三
十
二 

V

一
低
温
度 
十
五 
: 

^
4
?
?
?
?
?
♦
»
<
?
?

一
尼
政
府
來
此
尊 V
 

印
尼
代
表I

""%
二" 
<*"
?-

%
謂
。化
大A•
部
長
曾
一
係
給
予
在
該
等
地
區
之
人
民

3  。拉
專

-(
零4
每
份 
一名)

一
承
認
移
民
例
枚
本r
就
並
非

- 
歧
視
。

一 

彼
又
謂
。新
條
例
的
會
一 

一
發
生
一
個
管
理7
一間題0
而一 

-
令
到
現
政
府
無
法
可
以
处
制 

一 者
。而
最
主
要
？
結
果
。係 

移
民
之
入
境
行
將
齢
涸
。 

彼
謂
。於
一
九
六
一
年 

"
加
城
人
民
移
至
別
國
者
很 

多
。 

一
。凡
有
此
潜
資
格
者
。均
准 

一
入
加
。

一新例主要之段 
係爲第卅一段 

化
夫
人
證
。此
次
條
例 

之
修
改
。最
右
弱
，
段
。係 

貫
第
三
十
一
段 
而
事
實I
 

。此
段
係sr

加
國
移
民
政
策 

之
代
表
。 »
第
爆 -
段
係
代

e/x/x/x/̂
s/s/ê
/x/x/x.

氏
來
此
。係旬一 

之
方
法
。來
酷
袂 W

lrf具體一 

费
紛0

但

美請各國代表〉 
來看放太空人 

美
國
佛
省
。火
箭
試
駐. 

基
地
廿
日
，
聯
社
電0
下
屋 

期
美
國
决
定
將
太
空
人
古
建 

二
他
放
上
太
空
。遊
行
地
球 

一週 
已
趣
請
了
世
界
各
国 

代
表
親
臨
觀
看
。

美
国
太
空
委
员
曾
已
經 

邀
39 了
各
國
之
記
者
及
攝
影 

記
者
。五
百
六
十
五
名
。包 

括
從
十
三
尚
而
來
之
七T
七 

名
外
報
記
者
降
臨
。但
是
直 

至
現
在
。仍
未
有
蘇
聯
或
其 

他
美
國
之
記
人
申
結
而
來
。 

弦
彼
等
申
精
。美
國
亦
會
准 

彼
等
前
來
。

彼
導
拒
絕
明
畠

vttsig
具
體 

方
法
之
詳
借

./.
『

莫洛托决近訊一 
還未返鑫任一 
蘇
京
。森

-■«
十
九R
) 

美
繊 
1t電
。在
雅
西
方
一 

使
們.
於
昂 «
 卷
推
測
亠 

認
发
莫
洛
托
却
磐
運
返
国 

奥
京
維 &
 納
就
熬 8
 非
展 

政
府
之 S望0I ■
此
豪 

.硬
老
竄
tiB
e

齡
奧
京&
 

、■

:

F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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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此
間
西
号
逢
 

家
均 
一 當
鑫
位
史
大
 

林
主
81之
諌
爨
外
持
年

工
作"
此
等.巨入之一丄 

加
上
了
杜
處
之
断
濟
問 

並
非 
一 件
容
易
而
短
期 

以
解
决
之
事
情 .,-而
作 

姿
長
銘
之
敎
育
工
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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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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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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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
民
入
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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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
缪
條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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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倘
若
一
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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夠
符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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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之
移
国
標
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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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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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去
摟
得
職
業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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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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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
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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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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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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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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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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貝
謂
、破
歙
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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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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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
望
眇
府
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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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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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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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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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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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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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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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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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饋
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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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
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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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
裁
者
之
思
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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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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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
之
6.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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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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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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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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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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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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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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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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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
氏
力
星
期
五
日
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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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
話
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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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街
道
上
整
夜
停
在
路
旁
之
汽
専
。應
駭
繳
交
每
年
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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兀
給
市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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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彼
指
出
，南
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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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租
車
房
或
般
等
之
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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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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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冊
賣
在
街
上
停
放
。實
在
係
不
公
和
。

•
一
彼
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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朗
度
宣
巧
此
喜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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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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拝
帽
士
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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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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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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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
市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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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 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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滌
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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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冊
且
短
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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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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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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芽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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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
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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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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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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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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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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篇
flj 

黨
之
領
袖
們
者F
温
羅0
指 

示
拙
彼
等
修
胃
於
声
國2
約 

翰
。畢
治
組
織
幻
和   

M

亂
在 

美
國
係
爲 
一
個
限
端
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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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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廬
警
察
之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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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
上 

車
係
有
姓
四
甘
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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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開
赴
宛
地
辟
。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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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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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路
戯
麻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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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停
布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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旁
之
貨
車
。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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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七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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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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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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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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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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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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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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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人非法入壕案件

加
京
，奧
太
瓦
訊 
康
期
五
口 
司
法
部
長
富
頓
比
？ 

在F
院
答
覆
前
目
由
窯
政
府
才
移
忍
及
藉
由
部
畏
陣
比
謂
？ 

后
騎
瞽
現
在
仍
然
繼
続
調
査
鮮
人
诽
法
通
境
之
案
件
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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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人
非
法
入
境̂
案
件
。早
日
羅
奔
動
了
調
在
。•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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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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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
華A
受
到
加
騎
之
相
握
協
胴
華
人
非
法
入
境
。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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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
處
加  
6

 不
法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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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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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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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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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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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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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人
藉
之
加
， 

瞰
天
民
。若
年
先
峰
居
住
十 

年
一
而
不
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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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
了
次
。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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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& 間
順
訊
。加
匿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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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
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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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
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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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而
殻
非
來
自
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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